
 

 

 

 

    去年 2月，很欣慰得知教統局能在新界東、西區增設兩所為有需要的肢體傷

殘學童提供住宿服務的決定。也提及為配合未來的新高中學制發展的方向，本校

將增設八班，由於現有校址不能應付將來的教育發展方向，故需在增設宿舍的同

時增建分校。 

 

    在 06 年 8、9 月期間，教統局也曾經考慮在培愛學校前面的迴旋處及靠近學

校山坡小平原擴充校舍和興建宿舍。當時我們聽到之後正是由衷的高興，起碼學

校不用分開兩處，即免除費時費力的兩處奔波，又能符合經濟效益（交通的不便、

人力資源的調配）；高興之後，隨即帶來的是憂慮，那就是在 05 年 9 月的一次（學

校結構安全報告）簡報會中，有工程師講過「只要學校附近沒有大型工程，校舍

的結構安全是沒有問題的！」那麼如果擴充校舍及興建宿舍的工程一開始，會否

令原有校舍變危樓或倒塌呢？到時我們的孩子到哪裡上學呢？（關於學校安全問

題今天不便詳細說明）哪知我們家長的擔憂才開始，教統局已告知學校結果不理

想〔建築署就學校附近迴旋處及毗鄰地方用作擴建校舍及興建學校宿舍事宜進行

了探討，但結果不如理想；〕什麼原因呢？難道我們的擔憂沒有錯？雖然教統局

可以避免這次工程，能否擔保其他發展商都不在附近有工程出現呢？ 

 

    所以我們家長認為，為了更加善用資源，令學生能更好的利用他們學習的黃

金時間，倒不如將宿舍與學校建在一起。因為我們見到教統局所提出的建宿舍及

分校的地址離現在學校比較遠，交通又不方便，對肢體傷殘的學生來講，會浪費

很多學習的時間；還有人力調配方面也是很大的問題，教師、治療師、護士全部

都要奔波於兩校之間；故我們希望教統局能慎重考慮，更好的運用資源，千萬不

要建好分校再修補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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